
2013年11月27日 星期三

Disclosure

B034

信息披露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８２

证券简称：龙洲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１２５

福建龙洲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福建龙洲运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次

（临时）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上午在公司五楼小会议室以现场和通讯方式召

开，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以电子邮件、传真及书面形式送达了本次会议的通

知及文件。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９

人，实际出席董事

９

人。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王

跃荣先生召集并主持，公司全体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

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法律文件及《公司章

程》有关召开董事会会议的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审议通过 《关于武平物流与交建集团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暨构成关联

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回避：

２

票。

本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及《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中国证券报》的

《福建龙洲运输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告》。

特此公告！

福建龙洲运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８２

证券简称：龙洲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１２６

福建龙洲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１

、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福建龙洲运输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全资子公司武平县龙洲物流有

限公司（下称“武平物流”）拟与龙岩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下称“交建集团”）

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武平物流将其武平物流中心建设工程发包给

交建集团。

２

、工程发包情况：

根据武平县发展和改革局《关于核准武平物流中心项目招标事项的批复》

（武发改审字［

２０１０

］

３１２

号），武平物流将武平物流中心项目建设工程委托福建

互华土木工程管理有限公司武平分公司代理公开招标， 通过邀请招标方式依

法开展招标工作，以最低价中标法确定中标人。 根据招投标结果，交建集团中

标取得武平物流中心建设工程施工资格，工程合同金额

３

，

０００

万元。

３

、交易各方关联关系

交建集团为公司实际控制人龙岩交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下称 “交发集

团”）下属全资子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关联交易

管理办法》的规定，交建集团为公司关联法人，武平物流与交建集团签订《建设

工程施工合同》构成关联交易。

４

、关联交易审议情况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以

７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２

票回避审议通过了 《关于武平物流与交建集团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

同暨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公司董事长王跃荣先生为交发集团法定代表人，

董事陈海宁女士为福建省龙岩交通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司（下称“交通国

投”）董事，交通国投与交建集团同受交发集团控制，因此，董事长王跃荣先生，

董事陈海宁女士系关联董事，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５

、本次关联交易未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

产重组，不需要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１

、关联方：龙岩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

１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

２

）住所：龙岩市新罗区西城西安南路

１１９

号

１９

幢；

（

３

）法定代表人：吕荣裕；

（

４

）注册资本：

１８

，

９００

万元；

（

５

）税务登记证号码：

３５０８０２７７９６４１３８８

；

（

６

）主营业务：公路工程、房屋建筑工程的施工、房地产开发经营等；

（

７

）唯一出资方：龙岩交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２

、历史沿革及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和最近一个会计期末的财务数据

交建集团前身为龙岩市馨安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原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经公开挂牌竞价转让，成为交发集团全资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更名

为交建集团。

２０１２年度交建集团经审计营业收入和利润情况表

指标 金额

（

单位

：

万元

）

营业收入

１１

，

３６０．２７

营业利润

３０１．１６

净利润

１９８．７７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交建集团未经审计报表净资产为

１９

，

２１１．９３

万元。

３

、关联关系

交建集团现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交发集团全资子公司， 武平物流为公司全

资子公司，交建集团与武平物流签署《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构成关联交易。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武平物流中心项目系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之一， 项目位

于武平县城厢镇文溪村问松处梦坑里，总建筑面积

２７

，

９７２

平方米，定位为综合

型物流中心，设置了货运市场及信息、采购及配送、专业运输及配套、专业仓

储、中转配送、流通加工与增值服务以及堆场区共

７

个功能分区。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武平物流将工程项目委托招标代理方公开招标， 以公开的市场价格确定

合同总价，交建集团以总价最高下浮率中标取得该工程施工资格，中标价格为

３

，

０００

万元。 交易价格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签约方：

发包人：武平物流

承包人：交建集团

（二）协议主要内容：

１

、工程概况

①

工程名称：武平物流中心建设工程

②

工程内容：建设综合型物流服务中心，主要建设展示交易服务区、仓储、

配送中心和专业运输区。

２

、合同工期

１２

个月。

３

、合同价款

人民币叁仟万元，其中工程所需钢材（钢材预算金额为

１９０

万元）由公司的

全资子公司龙岩市华辉商贸有限公司实行甲供。 具体以工程实际结算造价为

准。

４

、工程款（进度款）支付

发包人按月支付合格工作量的

８０％

进度款， 工程质量竣工验收合格后支

付至工程造价的

８５％

，工程结算经审核确认后支付至工程总造价的

９５％

，余

５％

作为质保金。

５

、生效条件

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六、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公司与交建集团未因本次关联交易产生同业竞争。

七、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武平物流通过委托代理公开招标按最低价中标法择优选定交建集团为施

工单位，交建集团资质优良，施工经验丰富，在保障工程质量的同时，也有利于

武平物流中心建设项目顺利实施， 不存在公司向关联方交建集团利益输送的

情形，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

益的情形。

武平物流中心建设项目是公司四个募投项目之一， 定位为综合型物流中

心。 本项目的建成将统筹武平地区物流资源，形成物流中心节点，并通过加大

货运车辆的投放力度，扩大货运市场占有率，可为公司创造新的利润增长点，

进一步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实现公司的快速发展。

八、

２０１３

年年初至披露日与交建集团累计发生的关联交易情况

２０１３

年年初至披露日， 公司与交建集团累计已发生的关联交易总金额为

１

，

８６１．５６

万元（不含本次交易金额）。

九、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公司在召开董事会会议审议本次关联交易之前，就该

等事项与我们进行了事前沟通，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对本项交易进行了

认真的核查，并就我们关注的问题与公司董事会及经营层进行深入的探讨，我

们认为武平物流为保证武平物流中心建设项目的顺利实施， 委托第三方公司

组织实施公开招标，以最低价中标法确定中标人，程序公开透明、定价公允合

理，我们同意将本次关联交易议案提交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

独立董事独立意见：我们认为本次关联交易定价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

及市场化的原则；本次关联交易表决程序、交易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

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法律文件和《公司章程》、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规定；

本次关联交易的实施符合公司发展战略，符合公司与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

公司向关联方交建集团利益输送的情形，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也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本次关联交易。

十、备查文件

（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

（二）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福建龙洲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８０

证券简称：新筑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７４

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了第五届

董事会第四次会议。本次会议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以电子邮件形式发出通知。本次会议由

公司董事长黄志明先生召集并主持，应到董事

９

名，实到董事

８

名，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了

本次会议，董事罗珉先生因出差无法参加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

《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等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１

、审议通过《关于出售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４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关联董事黄志明、冯克敏、汪省明、彭波

回避表决。

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

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披露的《关于出售资产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７５

）

特此公告

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Ｏ一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８０

证券简称：新筑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７５

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出售房产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出售房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将所拥有的位于成都市

武侯区洗面桥街

３０

号高速大厦

２０

层的办公用房（以下简称“标的资产”）转让给控股股东新

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筑投资”）下属子公司四川新筑路业发展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新筑路业”），以提高公司的资产效率，同时，将彻底解决与新筑路业因上述标的资

产租赁产生的关联交易。

新筑路业是本公司控股股东控制的下属企业，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公

司本次向新筑路业转让办公用房的行为构成公司的关联交易。

本次关联交易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均回避表决，公

司独立董事均事前认可了本次关联交易，并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 根据深交所

《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本次关联交易无需提交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１

、关联方基本信息

关联方名称 四川新筑路业发展有限公司

住所 成都市成华区东三环路二段龙潭工业园

法定代表人 吕晶

注册资本 捌仟万元人民币

实收资本 捌仟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主营业务 公路工程

、

市政公用工程

；

公路工程的技术服务与咨询

。

税务登记证号码 川税字

５１０１０８７８２２８０８８６

号

主要股东

新筑投资

（

出资

４４００

万元

，

占出资额的

５５％

），

吕晶

（

出资

３６００

万元

，

占出资

额的

４５％

）

实际控制人 黄志明

２

、新筑路业历史沿革及经营状况

新筑路业是由新筑投资、自然人吕晶先生共同投资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 于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成立，取得四川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注册号为“

５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３２０７２

”号《企业法

人营业执照》。 近年，新筑路业经营情况正常，近一年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１－１０

月

２０１２

年度

总资产

６１

，

４４５．５７ ５８

，

７４５．０１

净资产

１０

，

１０８．５５ １８

，

２２４．１３

营业收入

１０

，

４７２．９１ １６

，

５１８．０６

净利润

－３７９．６０ ６５３．１８

３

、关联关系的说明

本公司与新筑路业的控股股东均为新筑投资，实际控制人均为自然人黄志明，本公司

与新筑路业受同一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控制，详情如下：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１

、标的资产位于成都市武侯区洗面桥街

３０

号高速大厦

２０

层的办公用房，建筑面积为

１

，

０８７．９６

平方米，公司于

２００１

年购置。 标的资产不存在抵押、质押或其他第三人权利，亦不存

在重大争议、诉讼、仲裁、查封、冻结等事项。

２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标的资产账面原值为

７５０．７５

万元，累计折旧

４２９．４３

万元，账面净

值为

３２１．３２

万元。 公司聘请了具有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中水致远资产

评估有限公司对标的资产进行了评估，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出具了中水致远评报字［

２０１３

］第

３０３１

号《资产评估报告》（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评估方法为市场法，评估值为

１

，

２４９．６３

万元。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考虑到标的资产购置时间较早，近年来升值幅度较大，市场价格远高于账面价值，交易

双方以上述《资产评估报告》的评估价格

１

，

２４９．６３

万元（评估方法为市场法）作为资产转让

的交易价格。

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１

、交易目的

（

１

）消除与新筑路业之间因标的资产租赁产生的关联交易

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与新筑路业签订了标的资产部分租房协议（租用面积

２５０

平方

米），租期

３

年（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租约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到期，通过本

次转让资产，公司将彻底消除与新筑路业之间因标的资产租赁产生的关联交易。

（

２

）变现使用效率较低的资产，提高资产效率

标的资产建筑面积为

１

，

０８７．９６

平方米， 新筑路业租用面积占标的资产面积约

２３％

，剩

余部分未能合理、充分利用，公司目前也无自用剩余部分的相应计划。 通过本次转让资产，

将公司使用效率较低的资产及时变现，提高了公司资产效率。

２

、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经过初步测算，扣除交易环节的税费及企业所得税后，本次交易增加公司

２０１３

年的净

利润约

６８８

万元，但不影响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业绩预计。

六、本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总金额

除本次关联交易外，公司年初至披露日与新筑路业发生房屋租赁费用

１４．４０

万元、电费

２．４０

万元，合计

１６．８０

万元。

七、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事前已向独立董事提交了相关资料，独立董事进行了事前审查，同意将该关联交

易事项提交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

独立董事针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的独立意见如下：本次关联交易定价公允合理，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公司董事会在审议该议案的过程中，关

联董事回避了表决，表决程序合法、表决结果有效，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

八、其他

公司尚未与新筑路业就上述交易签署协议，公司将及时披露该交易的后续进展情况，

请投资者关注。

九、备查文件

１

、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意见；

３

、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４

、资产评估报告。

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１１

证券简称：宏达新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１００

江苏宏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修改、增加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江苏宏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

１４

：

００

在江苏省扬中市明珠广场江苏宏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三楼会议室召

开。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共

２０

名，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共计

２３０

，

７００

，

４０２

股，

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５３．３４４１％

。 其中：

（

１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中，出席现场会议并投票的股东（或代理人）为

５

名，

代表股份

２２１

，

６７６

，

５６３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５１．２５７５％

；

（

２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为

１５

名，代表股份

９

，

０２３

，

８３９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２．０８６６％

；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朱德洪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董事会秘书及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以及参与表决股东人数均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相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会议以记名投票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１

、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募集资金项目并将部分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同意股数

２３０

，

５４０

，

５９９

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３０７％

；反对股数

１０６

，

４０３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４６１％

；弃权股数

５３

，

４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２３１％

２

、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提供无息借款的关联交易议案》

关联股东回避了本议案表决。

表决结果为：同意股数

１８

，

６７７

，

６５７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非关联的有表决权股份股东总

数的

９９．１３９６％

；反对股数

１０６

，

４０３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非关联的有表决权股份股东总数的

０．５６４８％

；弃权股数

５５

，

７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非关联的有表决权股份股东总数的

０．２９５７％

相关情况说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８

日，长江分公司（现子公司江苏利洪硅材料有限公司）副产品区域发生火

灾，部分银行基于风险控制原因压缩了公司的贷款额度，公司短期内无法找到替代的融资

渠道。为了避免公司违约，公司控股股东江苏伟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和实际控制人朱德洪、

龚锦娣夫妇多方想方设法筹措资金支持公司临时周转。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公司将利洪公司硅氧

烷资产出售给浙江新安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子公司镇江江南化工有限公司，现已经按照

合同收到部分款项。 现公司资金状况大为好转。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８

日，公司已经全部归还江

苏伟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和龚锦娣的临时周转款。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江苏金禾律师事务所委派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认为公司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

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以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现场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

、江苏宏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江苏金禾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江苏金禾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苏宏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

２０１３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江苏宏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Ｏ一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１８

证券简称：华星化工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５４

安徽华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注册资本及股权结构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接公司控股股东上海华信石油集团有限公司的告知函，中安联合能源有限公司向

其增资

３０

亿元人民币， 该事项已在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浦东新区分局办理完毕注册资本及股东变更

登记手续。

增资完成后，上海华信石油集团有限公司注册资本由

４５

亿元人民币增加至

７５

亿元人民币。 其中，上

海市华信能源控股有限公司出资

３０

亿元人民币，占注册资本的

４０％

；中国华信能源有限公司出资

１５

亿元

人民币，占注册资本的

２０％

；中安联合能源有限公司出资

３０

亿元人民币，占注册资本的

４０％

。

上述事项对本公司经营活动不产生任何影响，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

本次变更前本公司股权及控制关系情况：

本次变更后本公司股权及控制关系情况：

特此公告。

安徽华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０５

证券简称：中航投资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６８

中航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中航期货经纪有限公司

与江南期货经纪有限公司进行股权收购暨吸收合并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一、交易概述

１

、公司控股子公司中航期货经纪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航期货”）拟以现

金

１

，

４５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收购浙江中胜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胜

实业”）持有的江南期货经纪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南期货”）

３３．３３％

的股权；

２

、在中胜实业所持有江南期货

３３．３３％

股权转让的同时，中航期货作为存

续方吸收合并江南期货，吸收合并完成后，中航期货持续存在，江南期货作为

被合并方完成注销登记；

３

、中航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航证券”）以其持有的江南期货

６６．６７％

的股权向中航期货增资；增资后，中航期货的注册资本由

２６

，

０００．００

万元人民

币变更为

２７

，

８１２．５０

万元人民币；江南期货的股东结构变更为：中航期货持有

江南期货

１００％

的股权；江南期货将完成注销程序；

４

、吸收合并完成后，中航期货仅包括如下四位法人股东，即：中航投资控

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航投资有限”）、中航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航

证券”）、上海欣盛航空工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欣盛”）、中国航

空工业供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航供销”）；中胜实业不再是吸收合并后的

中航期货股东。

５

、 中航期货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召开

２０１３

年度股东会第七次临时会议，审

议通过了 《关于中航期货经纪有限公司吸收合并江南期货经纪有限公司暨增

加注册资本及变更股东与股权结构的议案》、《关于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中航

期货经纪有限公司吸收合并江南期货经纪有限公司暨增加注册资本及变更股

东与股权结构的议案》。

６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中航期货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中航期货经纪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南山区粤兴二道

６

号武汉大学深圳产学研大楼

Ｂ８１５

房（入驻

深圳市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周宝义

注册资本：

２６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３

年

４

月

７

日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

经营范围：商品期货经纪、金融期货经纪（凭本公司有效许可证书经营）

财务状况：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中航期货经审计总资产

２７

，

６２０．０１

万元，

净资产

６

，

９２６．９２

万元；

２０１２

年实现营业总收入

２

，

５５１．９５

万元， 营业利润

３６６．５１

万元，净利润

２４７．００

万元。

（二）江南期货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江南期货经纪有限公司

住所：广东省东莞市南城区体育路

２

号鸿禧中心六层

Ｂ１１

、

Ｂ１２

室

法定代表人：张健

注册资本：

３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３

年

４

月

８

日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

经营范围：商品期货经纪、金融期货经纪业务（持有效批准证书经营）

财务状况：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江南期货经审计总资产

１９

，

８８９．０７

万元，

净资产

２

，

８２２．３１

万元；

２０１２

年实现营业总收入

２

，

２０６．５５

万元， 营业利润

１２０．２１

万元，净利润

８０．０７

万元。

三、吸收合并协议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１

、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中航投资有限与中航期货、上海欣

盛、中航供销、江南期货、中航证券、中胜实业签署附生效条件的《中航期货经

纪有限公司与江南期货经纪有限公司吸收合并协议》。 该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一）合并方基本情况介绍

中航期货成立于

１９９３

年

４

月

７

日，注册地址为深圳市南山区粤兴二道

６

号武

汉大学深圳产学研大楼

Ｂ８１５

房（入驻深圳市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注册资

本及实收资本为人民币

２６

，

０００．００

万元，现有股东情况为：中航投资有限持有

８８．４６％

的股权（代表出资额

２３

，

０００．００

万元），上海欣盛持有

７．７９％

的股权（代表

出资额

２

，

０２５．００

万元），中航供销持有

３．７５％

的股权（代表出资额

９７５．００

万元）。

（二）被合并方基本情况介绍

江南期货成立于

１９９３

年

４

月

８

日，注册地址为广东省东莞市南城区体育路

２

号鸿禧中心六层

Ｂ１１

、

Ｂ１２

室， 注册资本及实收资本为人民币

３

，

０００．００

万元，现

有股东情况为：中航证券持有

６６．６７％

的股权（代表出资额

２

，

０００．００

万元），中胜

实业持有

３３．３３％

的股权（代表出资额

１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三）吸收合并方案

中航期货与江南期货吸收合并拟采取如下方案：

１

、本次吸收合并的存续方与被合并方均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为审计基准日

和资产评估基准日。

２

、中航期货吸收合并江南期货采取如下方案：

２．１

存续方和被合并方的确定

本次吸收合并中，中航期货作为存续方吸收合并江南期货，吸收合并完成

后，中航期货持续存在，江南期货作为被合并方完成注销登记。

２．２

吸收合并完成后，存续方中航期货股东的确定

吸收合并完成后，中航期货仅包括如下四位法人股东，即：中航投资、中航

证券、上海欣盛、中航供销；中胜实业不再是吸收合并后的中航期货股东。

本次吸收合并中， 中胜实业将其持有的江南期货

３３．３３％

的股权 （即

１

，

００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出资额对应的全部权利和义务，下同）转让给中航期货，其

他股东放弃优先受让权；转让完毕后，江南期货的股东结构变为：中航证券持

有

６６．６７％

的股权，中航期货持有

３３．３３％

的股权；股权转让价款以北京中同华资

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中同华评报字（

２０１３

）第

４８５

号《中航期货经纪有限公司

拟收购浙江中胜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江南期货经纪有限公司的股权项

目资产评估报告书》确认的资产评估值为依据，确定为每股

１．４５

元。 股权转让

价款总计为

１

，

４５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转让完毕后，江南期货的股权架构应当为：

本次吸收合并完成后，中航期货的股东为：

２．３

本次吸收合并中，存续方注册资本的确定和股东持股比例的确定：

中航证券以其持有的江南期货

６６．６７％

的股权 （即

２

，

００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出

资额对应的全部权利和义务，以下简称“增资股权”，下同）向中航期货增资；根

据中同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中航期货资产评估报告》和《江南期货资

产评估报告》， 增资股权定价为

２

，

９００．００

万元， 其中

１

，

８１２．５０

万元计入注册资

本，

１

，

０８７．５０

元计入资本公积；增资后，中航期货的注册资本由

２６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人民币变更为

２７

，

８１２．５０

万元；江南期货的股东结构变更为：中航期货持有江

南期货

１００％

的股权；江南期货需完成注销程序。

本次合并完成后，中航期货股东持股比例如下图：

２．４

本次吸收合并资产及债权债务的处置

中航期货吸收合并江南期货后继续存续，江南期货解散注销；原江南期货

的全部资产、负债、权利和义务（含期货经纪合同）均由中航期货接收和承继。

２．５

本次吸收合并后员工安置

中航期货吸收合并江南期货后继续存续，江南期货解散注销，江南期货的

全体员工由存续的中航期货依照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妥善安置。

四、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通过本次吸收合并，公司对期货业务进行有效整合、梳理，整合后的中航

期货业务规模较之前有一定的提高， 结合中航期货和江南期货两者的竞争优

势，在网点、业务上形成良好的互补，从而提升公司的期货业务竞争力，满足期

货业务快速增长的需求；并能有助于迅速提升中航期货评级及核心财务指标，

有利于公司申请及开展创新业务， 并且能够和中航证券其他业务形成协同效

应。此外，公司将伴随我国期货业的快速发展，可享有相应的利润和现金分红，

提高公司盈利能力。

本次交易尚须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后实施。

特此公告。

备查文件：

１

、中航期货经纪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股东会第七次临时会议决议；

２

、中航期货经纪有限公司与江南期货经纪有限公司吸收合并协议。

中航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２７日


